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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仁发改联〔2021〕4号

仁化县发展改革局 仁化县财政局 仁化县
水务局 仁化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仁化县

2021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实施计划的通知

各镇（街）人民政府：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联合

印发的《关于持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发

改价格〔2020〕1262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广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

〔2016〕139号）等有关文件精神，按照韶关市发展改革局 韶

关市财政局 韶关市水利局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韶

关市 2021 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任务的通知》（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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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联〔2021〕8号）工作部署，结合工作实际，现提出我

县 2021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各单位要对标对表

既定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同配合，全

力推动我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稳步前进。

一、实施目标

2021年，市下达我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计划新增小型灌

区实施面积 2.26万亩，按照实施计划任务，制定实施计划，

并将小型灌区的任务落实到具体项目中，2021年底前必须完

成或完善新增实施面积的农业供水计量设施配套建设；中型

灌区应将农业用水总量指标分解到用水主体，落实田间工程

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并完成供水成本核算。按照省提出的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理念，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纳入

相关项目建设内容，落实工程建设与机制建立并重。（责任

单位：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发改局、县财政局）

二、改革任务

做好统筹安排，强化组织领导，落实改革任务。对 2020

年未完成的改革任务，要坚决一并抓好落实。

（一）推进灌排工程体系和供水计量设施建设。要按照

发改价格〔2020〕1262号、粤发改价格函〔2021〕232号文

件的要求，结合中型灌区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做好斗

口以上计量设施建设，并因地制宜建设田间计量设施。结合

实际，选择与当地财力相匹配的计量设施，鼓励选择量水槽、

量水堰、量水标尺等经济适用的设施，利用可起到量水作用

的水工建筑物或“以电折水”等方式，满足基本计量需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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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可以运行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精准计量。（责任单

位：县水务局）

（二）推进建立农业水权制度。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在改革区域着力推进农业用水总量和用水定额管

理，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按照适度从紧原则，加强灌溉

用水管理。确保全部完成重点中型灌区取水许可证的核发工

作，农业用水指标合理分解至用水主体，加快推进一般中型

灌区农业取水许可证核发工作，全面实施农业取水许可管

理。（责任单位：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

（三）探索创新终端水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基层水利组

织服务水平，推进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发

展农民用水自治、专业化服务、水管单位管理等多种形式的

终端用水管理模式。全面提高基层水利服务能力，进一步强

化基层水利服务机构体系建设。明晰工程产权，落实工程管

护责任，推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证、使用权证、管护

责任书“两证一书”制度。推进工程分类管理，建立健全科学

的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加强对渠系及高标准农田管护

的技术指导，提高管护水平。（责任单位：县水务局、县农

业农村局）

（四）提高农业供水效率和效益。做好涉及农业供水的

水库、灌区干支渠以及田间农渠毛渠等工程维修养护工作，

完善供水管网建设，分级明确管护责任人，保障工程良性运

行。加强农业用水供水计划管理和调度，强化成本控制，提

高管理单位运行效率和效益。通过制定完善水费征收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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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不断规范水费征收与使用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公

开透明的配水机制、量水机制、监督机制和收费机制。（责

任单位：县水务局、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

（五）加强农业用水新技术应用。继续推广农业节水技

术。结合实施化肥减量增效项目，通过项目实施、业务培训

以及墒情监测，大力推广以“有机肥+水肥一体化”为主的节水

节肥种植技术，不断增强农民节水意识，进一步带动节水技

术大面积推广应用。（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

（六）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全面完成中型灌区

成本核算，合理制定农业水价。中型灌区管理单位或水行政

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供水成本核算，提出反映灌区运行维护

成本的建议水价供价格主管部门核定。价格主管部门要按规

定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农业用水按照补偿运行维护成本

的原则，及时核定改革地区农业用水价格，逐步推行分类水

价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责任单位：县水务局、县发改

局）

（七）推进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及时出台农

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或方案，总体不增加农民负

担。可选择现金返还、水权回购、节水设施购置奖补、优先

用水等多种形式，调动用水户节水积极性。在完成上级考核

事项的前提下，加强对现有财政补贴、项目资金的整合与统

筹使用。多渠道筹集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鼓励社会资

本通过 PPP模式等方式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护。（责

任单位：县财政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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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措施及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二）加强部门协作。县发改、财政、水务、农业农村

等部门要根据国家和省、市政府的要求，按照职责分工，强

化协调配合，加大资金整合力度，积极落实各自责任和配套

政策。

（三）做好台账更新及信息报送。由县水务局会同县农

业农村局，及时更新我县改革总体进展和改革措施进展台账

（详见附件的表 1、表 2）；由县发改局会同县财政局，及时

更新我县农业用水价格及奖补资金安排台账（详见附件的表

3）。相关部门按要求填报相关表格，于 6月 25日和 11月 25

日前，报送市对口业务主管部门。

附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县级台账（表 1、表 2、表 3）

仁化县发展和改革局 仁化县财政局

仁化县水务局 仁化县农业农村局

2021年 2月 25日

（联系人及电话：县发改局 蒙朝晖 635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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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 曾英华 6320982

县水务局 谭宇良 13719782184

县农业农村局 吴根堃 18819259606）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发展改革局 县政府办公室

仁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1年 2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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